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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中 山 市 第 一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粤 2071 破申 59 号

申请人：广州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xxxxxxxxxxxx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乾德，广东天穗（佛山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被申请人：中山市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南区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xxxxxxxxxxxx。

法定代表人：曹某（已涤除）。

经申请人广州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甲公司）同意，本院

以被申请人中山市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乙公司）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决定将某乙公司移送

破产审查。本院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

庭进行听证审查，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院查明：某乙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，某有限责

任公司（非自然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注册资本为 16021.38

万元。经过股权的多轮转让，现某乙公司的股东为中山某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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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（认缴出资 16021.38 万元，出资比例 100%），出资方式为

货币，认缴出资时间为 2035 年 1 月 1 日前。某乙公司的经营范

围为房地产开发；商业营业用房出租、办公楼出租；投资办实业。

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享有到期债权，依据（2022）粤 2071

民初 2192 号民事判决，某乙公司应向某甲公司支付服务费

90000 元及违约金、律师费 8000 元、财产担保费 1250 元；中

山某有限公司对某乙公司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执行中，

经本院向中山市某某乙公司名下未出售的不动产情况，截至

2022 年 10 月 18 日，A 项目由某乙公司开发建设，该项目未网

签备案 869 套（住宅 6 套、非住宅 863 套），其中小车位 484

个，摩托车位 208 个、住宅 6 套，其他公共空间比如机房、配

电室等 158 套；本院以（2022）粤 2071 执 25408 号案扣划某

乙公司银行存款 32903610.28 元，（2023）粤 2071 执 1851

号案扣划银行存款 562982.41 元；经依法拍卖、变卖某乙公司

名下车位等不动产共计 154 宗，其中拍卖成交 32 宗，得款

1500904 元，其余均流拍；暂未发现某乙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

的财产。截至 2025 年 11 月 28 日，法院已立案执行但尚未执

行到位的以某乙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共 105 宗，执行标的为

138692511.04 元。

本院认为，某乙公司的住所地在本院辖区范围，依破产案件

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，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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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

规定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

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

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

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

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本案中，某乙公

司已经具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、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条件，本院征得某甲公司的同意，将某乙公

司移送破产审查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受理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

一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广州某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中山市某有限公司

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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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长      陈春华

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林蔓娜

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林思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  叶丽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雪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